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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374        证券简称：中锐股份        公告编号：2024-018 

 

山东中锐产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4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不存在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日常关联交易概述 

根据山东中锐产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日常生产经营需

要，预计 2024 年度公司及下属子公司与公司关联方中锐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持

有公司控股股东苏州睿畅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100%股权，以下简称“中锐集团”）

及其关联方、与公司关联方成都海通川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公司董事罗田先生的

关联公司，以下简称“成都海通川”）之间因销售产品、租赁、接受服务、采购

原材料、借款等事项形成日常性关联交易。2024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如

下： 

1、预计 2024年度公司及下属子公司与中锐集团及其关联方因销售产品、租

赁、接受服务等事项（借款除外）发生日常关联交易 700万元。2023 年度日常关

联交易（借款除外）发生额为 581.66万元。 

2、预计 2024年度中锐集团及其关联方将继续为公司及下属子公司提供不超

过 5亿元借款，年利率为 7%，公司无相应担保。在预计额度内可循环适用，借款

有效期为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12个月内。2023年末借款的应付本息余额为

42,574.43万元。 

3、预计 2024年度公司及下属子公司与成都海通川因采购原材料等事项发生

日常关联交易 400 万元。2023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发生额为 350.21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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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审议程序 

公司于 2024 年 4 月 19 日召开了第六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以 6 票同意、0

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4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关

联董事钱建蓉先生、贡明先生、罗田先生回避表决。本次交易经第六届董事会独

立董事专门会议第一次会议审议，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与该关联交易有

利害关系的关联人将回避表决。 

（三）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类别和金额 

1、预计 2024年度公司及下属子公司与中锐集团及其关联方因销售产品、租

赁、接受服务等事项（借款除外）发生日常关联交易 700万元。2024 年初至本公

告披露日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总额为 84.74万元。 

2、预计 2024年度中锐集团及其关联方将继续为公司及下属子公司提供不超

过 5亿元借款，年利率为 7%，公司无相应担保。在预计额度内可循环适用。截至

本公告披露日，上述借款应付本息余额为 42,011.01 万元。 

3、预计 2024年度公司及下属子公司与成都海通川因采购原材料等事项发生

日常关联交易 400 万元。2024 年初至本公告披露日关联交易发生额为 93.90 万

元。 

具体情况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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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锐集团及其关联方 

单位：万元 

注：①因中锐集团及其关联方与公司发生日常关联交易的关联人数量众多，难以披露全

部关联人信息，因此对于预计发生交易金额未达到公司上一年度经审计净资产0.5%的关联

人，以同一实际控制人为口径进行合并列示。 

②本次关联交易预计包含公司及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与上述关联方发生的交易。 

③根据公司融资成本及市场行情，双方协商确认借款年利率为7%，该利率水平合理公允。 

2、成都海通川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人 关联交易内容 
关联交易定

价原则 
预计金额 

截至本公告披

露日已发生金

额 

上年发生金

额 

向关联人采购

原材料等 
成都海通川 采购原材料等 市场定价 400 93.90  350.21 

其中，预计与单一关联人发生交易金额在 300万以上且达到公司上一年度经

审计净资产 0.5%的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人 关联交易内容 
关联交易定

价原则 
预计金额 

截至本公告

披露日已发

生金额 

上年发生

金额 

向关联人销售

商品/提供劳务 

中锐集团及

其关联方 

销售产品、提供劳

务 
市场定价 50 0.31  47.39 

接受关联人服

务 

中锐集团及

其关联方 

租车、餐饮、咨询

等服务 
市场定价 350 2.08  301.42  

向关联人租赁 
中锐集团及

其关联方 
租赁房屋等 市场定价 300 82.35  232.85  

合计 700 84.74  581.66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人 关联交易内容 
关联交易定

价原则 
预计金额 

截至本公告

披露日应付

本息余额 

上年末应

付本息余

额 

关联人向公司

提供借款 

中锐集团及

其关联方 

借款 

（借款年利率为

7%） 

根据公司融

资成本及市

场行情[注

③] 

50,000 42,011.01 42,574.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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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人 关联交易内容 
关联交易定价

原则 

预计金

额 

截至本公告

披露日应付

本息余额 

上年末应付

本息余额 

关联人向公司

提供借款 

中锐集团

及其关联

方 

借款 

（借款年利率为

7%） 

根据公司融资

成本及市场行

情 

50,000 42,011.01 42,574.43 

（四）上一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 

1、中锐集团及其关联方 

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类

别 
关联人 关联交易内容 

实际发生

金额 

预计金

额 

实际发生

额占同类

业务比例

（%） 

实际发生额

与预计金额

差异（%） 

披露日

期及索

引 

向关联人租

赁 
中锐集团及

其关联方 

房屋租赁 232.85  400 67.67 -41.79 

详见注

① 

向关联人销

售商品、提

供劳务 

销售商品、工程

劳务 
47.39  500 0.07 -90.52 

向关联人采

购/接受服务 

中锐集团及

其关联方 

餐饮、租车、物

管、咨询服务 
207.08  

500 2.01 -39.72 
信息化服务 94.34 

小计 301.42  

合计 581.66  1,400    

关联交易类

别 
关联人 关联交易内容 

年末应付

本息余额 

预计金

额 

实际发生

额占同类

业务比例

（%） 

实际发生额

与预计金额

差异（%） 

披露日

期及索

引 

关联人向公

司提供借款 

中锐集团及

其关联方 
借款 42,574.43 50,000 25.19 -14.85 

详见注

① 

公司董事会对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与预

计存在较大差异的说明（如适用） 

公司在进行 2023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时，主要根据市场及

双方业务需求以可能发生的关联交易上限金额测算，实际发

生额受双方业务发展、实际需求及具体执行进度等影响，存在

一定差异，属于正常的企业经营行为。 

公司独立董事对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与

预计存在较大差异的说明（如适用） 

公司 2023年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额与预计金额存在较大差

异，主要系公司根据市场及双方业务需求情况的变化进行了

适当调整。上述情形符合商业惯例，不存在损害公司利益的情

况，不会对公司本期及未来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

响，亦不会影响公司的独立性。 

注：①公司分别于2023年4月29日、2023年5月22日披露了《关于2023年度日常关联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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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计的公告》、《第六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公告》、《关于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的

公告》（公告编号：2023-011、2023-004、2023-020）。 

②如合计数与分项有差异，系四舍五入尾差造成。 

2、成都海通川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

类别 
关联人 

关联交易内

容 

实际发

生金额 

预计金

额 

实际发生

额占同类

业务比例

（%） 

实际发生

额与预计

金额差异

（%） 

披露日期及索

引 

向关联人

采购原材

料 

成都海通川 采购原材料 350.21 500 0.80 -29.96 详见注① 

向关联人

销售商品 
成都海通川 销售商品 2.57 / / 

未进行预计，未达到董事会

审议标准 

合计 352.78      

公司董事会对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

况与预计存在较大差异的说明（如适用） 

公司在进行 2023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时，主要根据市场及双

方业务需求以可能发生的关联交易上限金额测算，实际发生额受

公司实际需求影响，存在一定差异，属于正常的企业经营行为。 

公司独立董事对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

情况与预计存在较大差异的说明（如适

用） 

公司 2023 年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额与预计金额存在较大 

差异，主要系公司根据业务需求情况的变化进行了适当调整；上

述情形符合商业惯例，不存在损害公司利益的情况，不会对公司

本期及未来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亦不会影响公

司的独立性。 

 

注：①公司分别于2023年4月29日、2023年5月22日披露了《关于2023年度日常关联交易

预计的公告》、《第六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公告》、《关于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的

公告》（公告编号：2023-011、2023-004、2023-020）。 

②如合计数与分项有差异，系四舍五入尾差造成。 

二、关联方的基本情况 

（一）基本情况 

1、中锐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住所：上海市长宁区金钟路 767弄 2号 601、105室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法定代表人：钱建蓉 

注册资本：15000 万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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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000740697042M 

主营业务：一般项目：教育产业投资，相关行业投资；信息咨询服务（不含

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企业管理咨询；物业管理；国内贸易代理；自有房屋租

赁。（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主要股东：钱建蓉持有 80%股权，贡明持有 15%股权，田洪雷持有 2.5%股权，

茹雯燕持有 2.5%股权。实际控制人：钱建蓉 

财务状况：截至 2023 年 9 月 30 日，中锐集团资产总额为 185.84 亿元，所

有者权益为 65.32 亿元，2023年度营业收入为 43.11亿元，净利润为 1.61亿元

（未经审计）。 

2、成都海通川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住所：四川省成都市蒲江县鹤山街道工业北路 277号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法定代表人：罗伟嘉 

注册资本：50 万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101317464298076 

主营业务：一般项目：工程和技术研究和试验发展；技术服务、技术开发、

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金属材料制造；金属材料销售；合

成材料销售；模具制造；数控机床销售；喷涂加工；新型金属功能材料销售；化

工产品生产（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涂料制造（不含危险化学品）；专用化学

产品制造（不含危险化学品）；专用化学产品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涂料销

售（不含危险化学品）。（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

经营活动） 

主要股东：罗伟嘉持有 90%股权，汤梦妮持有 10%股权 

财务状况：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成都海通川资产总额为 467.43 万元，

净资产为 471.14 万元，2023 年度营业收入为 342.94 万元，净利润为 70.80 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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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未经审计）。 

（二）关联关系说明 

中锐集团持有公司控股股东苏州睿畅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100%股权，成都海

通川系公司董事罗田先生亲属控制的公司，均属于《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规定的关联法人。 

（三）履约能力说明 

经核查，中锐集团资信良好，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能按合同约定履行责任

和义务。成都海通川资信情况良好，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能按合同约定履行责

任和义务。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一）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1、销售商品定价原则：公司与中锐集团及其关联方之间的关联销售，是交

易各方通过市场竞争和综合比较的选择结果，交易价格依照同行业同类业务的市

场定价规则确定。 

2、关联租赁定价原则：公司向关联方中锐集团及其关联方租赁房屋定价系

参照其周边租赁房产的市场价格确定，且处于周边办公楼租赁价格正常区间内。 

3、关联人向公司提供借款定价原则：根据公司融资成本及市场行情，双方

协商确认借款年利率为 7%，该利率水平合理公允，且公司无相应担保，不存在损

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4、租车、餐饮、咨询等服务定价原则：公司接受中锐集团及其关联方的租

车、餐饮、咨询等服务，是交易各方通过市场竞争和综合比较的选择结果，交易

价格依照同行业同类业务的市场定价规则确定。 

5、采购原材料定价原则：公司与成都海通川之间的关联采购，是交易各方

通过市场竞争和综合比较的选择结果，交易价格依照同行业同类业务的市场定价

规则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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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关联交易协议签署情况 

公司与关联方发生的关联交易是根据公司生产经营的需要与之签订协议，按

协议约定进行结算。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与关联方的关联交易是公司正常生产经营所需，符合公司业务发展和经

营需要，具有必要性。公司与关联方的交易行为具有明确的定价原则，公司与关

联方的交易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情况。公司相对于实际控制人、控股股

东及其他关联方，在资产、业务、技术、人员和财务等方面均保持独立关系，上

述关联交易不会对公司的独立性构成影响，公司不存在依赖关联方的情况。 

五、独立董事专门会议意见 

公司于 2024 年 4 月 19 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第一次会议，

以 3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4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

计的议案》。公司 2024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系根据公司日常生产经营实际情

况做出，关联交易以市场价格为定价依据，遵循了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本

次关联交易不会影响公司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及独立性，预计情况符合国家有关

法律、法规和政策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一致同意将公司《关于 2024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

议。 

六、报备文件 

1、第六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 

2、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第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山东中锐产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 年 4月 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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